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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百考试题报检员、百考试题论坛报检员 第十七节 出

口食用动物饲用饲料登记备案 ※说明：自理报检员考试的内

容不包括本节，参加自理报检员考试的学员不需要掌握本节

内容。 一、适用范围： 出口食用动物饲料是指用于饲喂出口

食用动物的饲料。 饲料生产企业是指生产的饲料用于饲喂出

口食用动物的生产企业。 二、主管部门： 国家质检总局统一

管理全国出口食用动物饲用饲料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工作

。 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各

自辖区内出口食用动物饲用饲料的检验检疫、生产企业的登

记备案和监督管理工作，包括受理申请、审核、登记备案和

监督管理工作等。 三、登记备案 本着自愿原则，出口食用动

物饲料的生产企业可以向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局申请登记备

案。 四、饲料生产企业申请登记备案应提交的材料 五、饲料

生产企业的申请登记备案的程序 1、直属检验检疫局在15个工

作日内对申请单位提交的申请书和有关材料进行书面审核，

决定是否受理.经审核受理申请的，对申请单位进行实地考核

，并按申请的饲料及添加剂品种抽取样品并封样。 2、申请

单位将封存的样品送检验检疫机构或其指定的检测部门按规

定的方法和项目进行检测。检测部门根据实际检测结果如实

出具检测报告。 3、受理申请的直属检验检疫局对经实地考



核和饲料样品检验合格的饲料生产企业，给予登记备案，并

颁发《出口食用动物饲料生产企业登记备案证》。 六、监督

管理 (一)《登记备案证》的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满后拟继续

生产出口食用动物饲用饲料的，应在有效期满前3个月依据本

办法重新提出申请。 1、已取得《登记备案证》的饲料生产

企业变更登记备案内容时，应提前向发证的直属检验检疫局

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2、检验检疫机构对登记备案的饲料生

产企业实行日常监督检查与年审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监督管理

。 3、登记备案的企业应按规定每年向直属检验检疫局申请

年审，年审期限为每年的12月1日至翌年的1月30日。 (二)登

记备案的饲料生产企业，将饲料销往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局

辖区外的出口食用动物饲养场时，应持《登记备案证(副本)

》到该动物饲养场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局办理异地备案手续

。直属检验检疫局办理异地备案手续时，审验《登记备案证

》，并在《登记备案证(副本)》上签章。 (三)登记备案的饲

料生产企业有违归规行为的，由检验检疫机构按有关规定注

销其《登记备案证》。出口食用动物注册饲养场有违归规行

为的，由检验检疫机构按有关规定注销其《注册登记证》，

并禁止其饲养的动物用于出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